
 

 

 

 

 

 

 

 

眉东府发〔2013〕19 号 

 

 

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眉山市东坡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 

安置办法》的通知 

 

各园区管委会，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级各部门： 

《眉山市东坡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已经区政府第

四届 15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政府 

                            2013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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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市东坡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集体土地征收工作顺利进行，维护被征收土

地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

施条例》、《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眉山市东坡区各乡（镇）、区属园区内农村集体土

地的征收补偿安置适用于本办法。市级园区涉及的政园合一乡镇

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由园区按程序制定。 

第三条  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工作由区人民政府统一实

施，区国土资源分局是行政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和园区管委

会是工作主体。区财政、发改、住建、人社、民政等部门负责相

关工作的落实。 

第四条  征收土地经依法批准，并对被征收土地集体经济组

织和个人依法补偿后，被征收土地单位应按规定的期限交付土

地，不得拒绝和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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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征收土地补偿 

 

第五条  集体土地征收方案经批准公告后，被征收集体土地

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公告期限内，持集体土地权属证书

或其它有效证明，到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征收土地补偿登

记。 

第六条  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经批准后，在被征收土地所

在地公告后执行。 

征收土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收土地方案的实施。 

第七条  征收集体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标准，按

照《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和省政府

相关政策规定执行。 

第八条  征收集体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按省人民

政府批准公布的前三年平均年产值依法计算。 

第九条  征收集体土地的各项补偿、补助费用，应当及时以

转账方式足额支付。 

征收集体土地的各项补偿、补助费用，在通知领取期限内，

被征收土地单位或个人拒不领取的，实行专户储存。 

征收集体土地的各项补偿、补助费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私分、平调、挪用、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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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 

 

第十条  征收集体土地范围内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应以法定

手续为依据，按有关规定勘丈登记。拆迁补偿标准按附件二执行。 

其它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按附件三执行。 

第十一条  青苗补偿按以下标准执行： 

（一）粮食作物种植区按季补偿：小春作物每亩补偿 900 元；

大春作物每亩补偿 1200 元。 

（二）经济作物成片种植区每亩补偿 2500 元。 

（三）损失一季补偿一季，成熟作物可收获的不予补偿。 

第十二条  地上附着物按照先清点（丈量）、公示、登记后

补偿的程序进行。据实清点(丈量)补偿后，所有权人必须在规定

期限内自行清场，逾期未清场的作为弃物处理。 

第十三条  林木、果树、花卉种植面积在 60 平方米（含 60

平方米）以上的，按种植面积丈量补偿；60 平方米以下且株距

在 1米（含 1米）以上的，按株清点补偿；株距不足 1米的，按

每米 1株计算补偿。对混合种植（套种）的按补偿标准高的作物

种类进行补偿。 

林木、果树、花卉补偿标准按附件一执行。 

第十四条  具备合法用地手续，依法办理工商、税务登记且

正在经营的商业性用房和办理了规模养殖、生产、加工农户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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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手续且在使用的房屋，按商业性用房予以一次性停业停产

补助 132 元/平方米。 

第十五条  征收集体土地范围内涉及的水、电、气、通讯、

光纤、广播电视等设施，由各主管部门（单位）按规划要求自行

拆迁。 

第十六条  下列情况不予补偿： 

（一）自征收集体土地方案公告之日起抢种抢栽的林木、果

树、花卉等； 

（二）室内和屋顶种植的林木、果树、花卉等。 

（三）非法建设的建筑物、构筑物一律不予补偿，由建设单

位或个人自行拆除，拒不拆除的，依法予以强制拆除。 

第十七条  被拆迁户在规定时限内自行拆迁完毕，经验收合

格，给予下列奖励和补助： 

（一）被拆迁户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拆迁的，给予不超过 50

元/平方米的奖励； 

（二）按被拆迁户户籍人数，每人补助 500 元搬家费。 

 

第四章 人员安置 

 

第十八条  被征收集体土地拆迁安置人员必须是按政策规

定参加被征收土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的常住农业人口（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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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役的义务兵、在校大中专学生、服刑在教人员等）。下列人

员一律不予安置： 

（一）非农业人口迁入人员； 

（二）户口在被征收土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但按政策规定

不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的“空挂户口”人员； 

（三）未缴纳社会抚养费和未依法进行户口登记的非计划生

育人员、非合法收（拾）养人员； 

（四）迁出地已安置的迁入人员； 

（五）以其他方式迁入的按政策规定不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分配的人员； 

（六）虽有常住户口，但系寄居、寄养、寄读的人员； 

（七）自征收土地方案公告之日起，新迁入的人员； 

（八）不符合安置政策的其他人员。 

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公安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和园区管

委会具体负责被安置对象的审查工作。 

第十九条  安置方式 

实行统规统建、统规自建和货币安置的安置方式。集镇规划

区、眉山经济开发区新区和泡菜产业园区实行统规统建方式安

置；本人自愿申请，可实行货币安置。 

（一）统规统建：即统一选址、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

建设、统一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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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方式。由规划和住建部门会同国土部门及乡镇人民政

府、园区管委会根据乡镇集镇总体规划和园区规划选定安置地

点。安置房和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由各乡镇人民政府、园区管委

会负责实施。 

2.安置房标准。安置以户为单位，符合条件的安置人员人均

安置 40 平方米住房、10 平方米商业性用房用于就业安置。 

3.本人自愿，可将就业安置的 10 平方米商业用房置换为 20

平方米住房。 

（二）统规自建：即统一选址、统一规划、统一设计、自行

建设。 

1.建设方式。由规划和住建部门会同国土部门、乡镇人民政

府和园区管委会根据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选定安置地点，安置

用地按被安置人口人均不超过 33 平方米规划。安置户按照规划

住建部门批准的的规划设计要求，自行组织施工单位进行建设。

统一规划设计，统一建筑风貌。 

2.安置建房补助。安置户必须严格按照规划设计进行安置房

建设。竣工验收合格后，按照被安置人口每人补助 2000 元安置

点平场费及 2000 元建筑风貌补助费，在安置房竣工后一次性支

付。 

（三）货币安置。实行货币安置人员必须以户为单位提出书

面申请，凭商品房购房协议、房屋产权证明，签订货币安置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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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次性给予每人 6万元的住房安置费和每人 3万元的就业安

置补助费。实行货币安置的人员不得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再修建住

房和商业用房，在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上仍有房屋的被拆迁农户不

得实行货币安置。 

（四）属统规自建的安置房建设用地由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

提供；属异地安置的，安置用地实行土地互换；属统规统建的安

置房建设用地由政府提供。 

第二十条  户口在被征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本人属“轮换

工”或回原籍集体经济组织落户的未享受福利分房的离退休人

员，属统规统建范围的需缴纳 2万元/人安置住房费，可享受 30

平方米的安置住房，不享受商业性用房就业安置；属统规自建范

围的，每人可享受 33 平方米农村建设用地，需缴纳 6000 元/人

基础设施费和相应的土地占用费，不计发安置房平场费及建筑风

貌补助费。实行货币安置的，一次性给予 4 万元/人的货币安置

费，不再享受配套政策。 

第二十一条  对符合安置的被拆迁户，每人每月计发 200

元生产生活过渡费，过渡期间不得搭建临时过渡房。实行统规统

建的过渡费发至安置用房竣工验收后 3个月止；实行统规自建、

货币安置的过渡费按 12 个月一次性计发。 

第二十二条  拆迁安置建房按有关规定申报批准后实施。申

报建设涉及的税费按有关规定予以优惠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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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统规统建安置用地，按国有划拨方式取得。 

 

第五章  社会保障 

 

第二十四条  征收集体土地安置对象符合城镇低保政策的，

依法纳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按相

关政策执行。 

第二十五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集体土地征收

补偿安置对象的就业培训和再就业指导。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按照本《办法》计算的补偿安置费用,在通知

领取期限内被征收土地单位或个人拒不领取的,由所在乡镇人民

政府专户储存。 

第二十七条  依法征收补偿后，当事人拒不搬迁的，由土地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搬迁；逾期不搬迁的，依法强制搬迁。 

第二十八条  在征收集体土地过程中，干扰阻碍征收工作，

情节轻微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查处；情节严重、构成犯

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九条  侵占、挪用被征收土地单位的征收土地补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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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有关费用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 

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

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期

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 

第三十一条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

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国家和省、市人民政府的重点建设工程、项目

对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和安置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三条  眉山市东坡区范围内经依法批准使用其他农

用土地，其补偿安置依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眉山市东坡

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眉山市东坡区城市规划区外征收土地拆迁

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眉东府发〔2010〕16 号）同时废止。 

本《办法》不溯及既往，从本《办法》发布之日起，原已经批

准确定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按原批准确定的方案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眉山市国土资源局东坡区分局负

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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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林木、果树、花卉补偿标准表 

2.建筑物、构筑物拆迁补偿标准表 

3.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表 

 

 

 

 

 

 

 

 

 

 

 

 

 

 

 

 

 

 

 



 

附件 1 

林木、果树、花卉补偿标准表 

品种 类别 规格 单位 补偿标准（元）

幼苗 种植 1 年以下 棵 2 

幼树 主干 5 厘米以下种植 1年以上 棵 5 

小树 主干 5-20 厘米 棵 20 
树木 

大树 主干 20 厘米以上 棵 40 

幼果苗 定植 3 年以内 株 5 

幼果树 定植 3 年以上主干 5 厘米以下 株 10 

小果树 主干 5-10 厘米挂果 株 50 
果树 

大果树 主干 10 厘米以上盛果期 株 100 

  10 根以下 笼 20 

  10-25 根 笼 30 竹林 

  25 根以上 笼 50 

幼苗 高度 1 米以下 株 5 

幼树 定植 1 年以上，高度 1米以上 株 10 

小葡萄 挂果期，株、行距均大于 1 米 株 20 
葡萄 

大葡萄 盛果期，株、行距均大于 1 米 株 40 

幼苗为主 亩 900 

幼树为主 亩 1200 

小树为主 亩 2000 
树木 

大树为主 亩 3000 

幼苗为主 亩 1000 

幼树为主 亩 2000 

小树为主 亩 4000 
果树 

大树为主 亩 6000 

幼苗为主，高度 1 米以下 亩 1000 

幼树为主 亩 1500 

小树为主 亩 4000 
葡萄 

大树为主 亩 6000 

成片混合种

植面积 60 平

方米以上 

花草苗圃   亩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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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建筑物、构筑物拆迁补偿标准表 

单位：元/平方米 

类 别 标  准 补偿标准

砖混 

结构 

层高 2.8 米以上，钢筋混凝土楼盖、屋盖，门窗完好。上有吊顶，下有地

砖（板），内墙刮仿瓷，外墙有装饰 
750 

砖木 

结构 

上有吊顶，下有水泥地坪或地砖（板），门窗完好，内墙刮仿瓷、外墙有装

饰 
550 

土木、木

结构 
砖墙草顶或土墙小青瓦顶，下有水泥地坪，门窗完好，外墙为木板装板墙 

400 

 

简易 

结构 
竹编墙体，简易木板门，玻纤瓦或油毡稻草屋面 150 

 

 



 

— 14 — 

附件 3 

 
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表 

 

名 称 规 格 单 位 
补偿标准

（元） 

营业用炉灶 处 300 

村民固定炉灶一户双灶 处 200 
固定 

炉灶 
村民固定炉灶一户单灶 处 150 

土坯墙 平方米 12 
宅基地围墙 

机砖墙 平方米 20 

混凝土 平方米 18 

三合土 平方米 12 院  坝 

条  石 平方米 12 

粪  池  个 120 

猪  圈 混凝土或机砖猪圈连同厕所 个 150 

沼气池 投入产气使用 个 1800 

土井 个 400 

条石 个 800 明  井 

压水井、机井 个 1000 

钢管井  套 400 

水塔池 池底高度 3米以上 个 1000 

谷仓 农村保管粮食用 个 400 

浆  砌 平方米 20 利用开挖后的砂

石坑 土  池 平方米 10 

浆  砌 立方米 20 

鱼 

池 
人工开挖的 

土  池 立方米 10 

保坎用黄条石  立方米 200 

全装修 个 500 
洗澡用浴室 

水泥墙面 个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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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表（续） 

 

名 称 规 格 单 位 补偿标准（元） 

养鱼损失补偿 亩 1000 

养鱼补偿 

捕鱼补偿 亩 200 

水缸 1 立方米以上 个 100 

自来水设施  套 200 

涵管  米 100 

照明用户设施  套 300 

闭路电视天线  座 200 

固定电话  座 100 

动力电  千瓦 150 

动力基础设施 混凝土 立方米 50 

电杆（含线路） 
10 米以上电杆 

10 米以下减半 
根 600 

机耕桥 4 米宽以上 座 600 

水  沟 浆砌 立方米 20 

机耕道 混凝土，3 米宽以上 平方米 20 

普通土坟 座 800 

砖石、水泥修砌 座 1500 坟  墓 

砖石、水泥修砌加有花

岗石刻有墓碑 
座 2000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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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 年 7 月 29 日印发 


